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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政策声明 
 

指导原则 
 

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是当今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所关注的重大问

题。此外,逃税成为全球各地区一个严重问题。 不论是私人还是公共部门均相

当重视打击洗钱,包括打击逃税,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 东亚银行集团

（「集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且充分致力推动打击这些行为的政策和行动。 

 

承诺声明 

 

• 集团尽一切努力确保诚信经营,且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打击洗钱及恐

怖分子资金筹集监管要求。 

 

• 集团会谨慎处理客户关系,不会有意或故意的说明、协助及教唆客户进行逃税,

或便利客户清洗逃税所得。   

 

• 集团及董事会致力于创建强而有力的反洗钱文化,充分支援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的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

的实施和持续改进,以便能充分缓释集团所承担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风险的性质和程度, 包括应用新技术和新科技以促进风险监测和控制措施。 

 

• 集团的业务/营运部门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职

责的重要性,配置适当的资源并给予支援与配合,以确保建立有效的打击洗钱

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一旦发现有不足,必须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 保护集团、其管理层和员工不受由于没有充分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

集制度、程序及管控措施而导致的声誉、监管、犯罪、金融风险是每个员工

的职责。 

   

• 集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政策优先于其他所有考虑。 董事会和高

级管理层将全面积极支援员工采取和遵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政策

的所有行为。 

 



• 集团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政策适用于集团成员经营所在的所有司

法管辖区，以及这些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商业活动。如果集团成员所在司法

管辖区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要求与集团政策中的相关要求不同，

在经营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应采取更高的要求。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框架  

 

• 集团合规总监、总经理兼合规处主管已被任命为本集团的合规主任（「合规主

任」）和本行的洗钱报告主任（「洗钱报告主任」）。 此外，金融罪行合规部主

管和金融罪行合规部调查及防欺诈组主管也被任命为银行的洗钱报告主任。

合规主任及洗钱报告主任协助高级管理层管理银行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

集风险和维持有效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  

 

• 了解集团承担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对于建立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打

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是必要的;因此,开展覆盖所有风险领域并进

行定期审查和更新的机构风险评估,是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框架的

一个基础环节。   

 

• 集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框架均已于集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

子资金筹集政策》（「打击洗钱政策」）,《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

（「打击洗钱指引」 ）和《可疑交易报告指引》中列载。   

 

• 集团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框架包括但不限于:  

- 建立对客户尽职调查/了解你的客户的要求,以管理洗钱、武器扩散资金筹

集、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逃税和制裁的风险; 

- 控制、识别和风险管理较高风险的客户（例如,非本地政治人物）、以交易

监察系统识别洗钱或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潜在的预警迹象; 

- 根据适用于集团的全球和本地制裁名单进行筛查客户和交易; 

- 调查可疑活动及向适当的监管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 配合政府或执法机构在调查期间提出索取资料的要求; 

- 根据适用的法律和监管要求，备存及纪录身份、开户、交易、员工培训、

内部合规监控和可疑活动报告。 

 

• 集团禁止与以下与国际强制禁令有关人士或实体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或维持业

务关系或进行交易:  

- 被认定为涉恐份子的恐怖嫌疑人;或 

- 受适用的经济制裁中指定的团体; 或 

与上述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人士或实体。   

 

• 集团考量以下于客户评估框架中四种风险因素,采取适当的风险缓释措施与

控制措施来监测和预防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活动: 

- 客户; 

- 国家; 

- 产品/服务/交易;以及 



- 交付渠道。 

 

• 集团已建立了机构层面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评估机制,目的在于

识别、评估和了解集团所承担的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以便对那些已

识别出的风险配备相应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资源和采取相应的措

施,从而管理和缓释风险。根据集团的风险偏好,集团不能接受高剩余风险。 

 

• 集团已建立了一套全面且标准化的风险评估流程和工具,对每一位客户进行

风险等级评估,从而确保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采取适当的尽职调查和持续

监控措施。 

 

• 集团已制定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培训计划,确保员工意识到自己在

适用的法律和法规,集团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逃税及制裁相关政

策和操作规程中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 集团已建立监管违规、不合规或潜在不合规事件的报告机制。 

 

• 每一位员工都应熟悉并遵守集团打击洗钱政策和打击洗钱指引中所规定的与

其角色和职责有关的要求;疏忽大意不能作为导致违规的任何理由。  

 

• 集团已把合规及风险管理目标纳入了员工年度效绩评估中。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是每位员工的职责。  

 

• 不遵守打击洗钱政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背离打击洗钱指引的行为是不被

允许的。 未遵守集团打击洗钱政策和打击洗钱指引的员工将被问责。 

 

•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制度应受到合规监察部和稽核处的独立审查,

从而协助高级管理层确定有待提高的不足之处与问题。   

 

本声明将每年进行至少一次的审阅。 

 

(本声明的中文译本倘与英文原文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原文为准。) 

 

 

(于2023年11月27日检讨及批核)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 


